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方案

为充分挖掘政府采购链金融资源，运用互联网技术和网络资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夯实“两户”基础，促进小微信贷业务健康快速发展，根据《焦作市政府采购融资工作实施方案》《中国农业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业务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章制度政策，结合焦作分行辖内实际情况，我行提出以下金融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平台用户的需求：

一、融资产品

国内发票融资是指借款人以其在国内商品交易中因销售货物所产生的商业发票为凭证，在不让渡应收账款债权的情况下，以发票所对应的应收账款为主要还款来源保障，为借款人办理的结构性短期贸易融资。按照融资方式的不同，发票融资业务可分为静态融资和动态融资两种模式。

2、 产品功能特色

1、 借款人基于以发票为特征的应收账款进行融资，可不提供其它担保，仅以应收账款进行质押进行融资；

2、 重视应收账款自身的回款，对借款人准入试行买卖双方交叉控制原则；

3、融资品种涵盖短期贸易融资、承兑汇票、保函等业务品种。

3、 申请条件

（一）办理静态模式发票融资，信用等级须在BBB级（含）以上，其中小微企业在BBB－级（含）以上。

（二）办理动态模式发票融资，追加其他有效足额担保的，信用等级须在BBB级（含）以上，其中小微企业在BBB－级（含）以上；未追加担保的，信用等级须在A＋级（含）以上，其中小微企业在BBB级（含）以上。

（三）在我行开立基本存款账户或一般存款账户。

（四）生产经营正常，产品质量和服务较好，履约记录良好。

（五）办理静态融资，买卖双方须有6个月以上良好稳定的供销关系。办理动态融资，卖方经营期限须满三年且与买方有1年以上良好稳定的供销关系。

（六）对应收账款的管理能力较强，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合理，坏账比例较低。

（七）在买方不能按期付款时，具备偿付我行融资本息的能力。

（八）对于符合低风险信用条件的，可不受本条第（一）、（二）款限制。

（九）我行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业务流程

（一）借款人需提供以下基本资料：

　　1、营业执照、代码证、贷款卡等企业基本资料；

　　2、买卖双方购销合同及增值税发票；

　　3、能够表明发票项下货物物权转移或货物交割的运输单据原件；

　　4、属国家特许经营的商品，需提供相关批文、许可证等；

　　5、我行要求的其他材料。

　　（二）我行履行调查审批手续后，发放贸易融资款项。

（三）借款人可根据需要对发票进行置换。

五、办理时限

对有融资意向的中小微企业申报材料齐全完备的，我行一般在7个工作内完成审批。对具备放款条件的企业，于审批通过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放款。

6、 贷款利率及优惠

产品执行利率根据业务风险状况在外部监管政策和信贷条线利率授权规定范围内合理确定。
7、 风险防控措施

（一）加强机构队伍建设。一是深化普惠金融专营机构建设。严格落实上级行要求，加强对普惠金融专营机构的管理和指导，落实专岗专人，提升普惠专营机构服务能力。二是加强小微客户经理队伍建设。积极推动将“压高转岗”的优秀大学生转岗到小微企业客户经理队伍中来，优化小微企业客户经理人员结构。三是加大小微企业务培训力度。通过集中培训、现场培训等多种形式，加大信贷支持政策和业务风险防控要点等培训力度，提升小微企业客户经理队伍综合素质。

（二）严格防范业务风险。一是加强客户准入管理。坚持“控险为要”原则，坚决做到客户经理实地上门核查，了解客户真实生产经营情况，资金需求状况。对风险不可控、经营不正常的企业，坚决不支持。同时，要严控贷款资金用途，严防贷款资金流向股市、房地产等。二是加强融资产品风险防范。严防融资产品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三是及时开展贷后管理工作。严格按照小微贷款业务贷后管理要求，做好管户经理指派。同时对出现风险预警信息的客户，及早甄别核实，做到早发现早处理，严防风险发生。

（三）积极开展产品创新。为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加大与财政局的合作力度，充分挖掘政府采购链金融资源，我行正在运用互联网技术和网络资源，创新开发政府采购方面的全线上金融产品，力争以更快更优的服务，有效改善企业融资服务，促进我行和中小微企业良性互动发展。
8、 业务联系人、联系电话

 张军萍 固定电话：0391-3278225

        手    机：13598526103

